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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圣”乃中国思想及文化中极为重要脉络，然，追其滥觞，其盛起于春秋

战国时期，先秦诸子纷纷造“圣”以确立自家学说。关于后世对先秦之“圣”

研究，多集中于儒、道二家，墨家时有，但惟独法家稀有，关于法家“圣”的

讨论，只是零星见于一个小节之中。故本论文将以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为目

标，讨论其圣人观。 

因此，本论文先会论述“圣”的字义及演化，并且略谈先秦诸子“圣”的

概况，理解各家之“圣”的差别，然后将会分类及归纳《韩非子》中的“圣”，

进而构造出当中的“圣”，借此探讨出韩非的圣人观。接着，将以秦始皇为例，

看其对韩非“圣”的接受及表现为何。最后本文经过以上的整理及分析，将会

对韩非的“圣”有更为清晰的了解。 

 

关键字：韩非子；圣；法治；先秦；秦始皇。 



iv 

 

致谢 

 

当初在论文选题时甚无头绪，只是晓得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是古代历史思

想，但毫无方向可言，于是便按指导老师余历雄老师的意见，选取一些自己感

兴趣的古籍仔细阅读，从中必可发现可研究之课题。果然仔细阅读之下，兴趣

的课题是出来了，但当我向老师咨询时，老师立刻指出我题目设计得太大，牵

涉的范畴太广，于是进而指导我该如何把范围缩小。在余老师的教导底下，让

我明白了关于论文命题、写作范畴该注意的事项。同时余老师也十分仔细地回

答及指导我对论文写作的疑问，让我能够从中学习到论文该有的内容、书写方

式等。在此，对余老师致上万分的谢意，感谢及感恩老师无私的教导。 

再者，需要感谢我的家人，有他们的支持我才能无牵挂地报读中文系。同

时也要感谢他们的谅解，赶论文期间无法回家，他们未因此而责怪我，只是通

过电话报以暖意。在论文修改期间，也要感谢欣霓及同学们的协助，提供了许

多帮助。 

最后，对所有帮助过我的师长及同学们，再次致谢。



 

 

目次 

 

题目——————————————————————————————I 

宣示——————————————————————————————II 

摘要——————————————————————————————III 

致谢——————————————————————————————IV 

 

第一章 绪论——————————————————————————1 

第一节 研究动机———————————————————————1 

第二节 前人研究———————————————————————2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4 

第四节 研究难题———————————————————————5 

 

第二章 “圣”之概况——————————————————————6 

第一节 “圣”之字义与演化——————————————————6 

第二节 先秦诸子之“圣”———————————————————9 

第三节 《韩非子》的“圣”——————————————————12 

 

第三章 《韩非子》的圣人观———————————————————15 

第一节 常人之圣———————————————————————16 

第二节 以法治世之圣—————————————————————20 

第三节 处静无为之圣—————————————————————25 



 

 

 

第四章 《韩非子》中“圣”于秦之体现——————————————29 

第一节 秦始皇对韩非思想之接受————————————————30 

第二节 韩非初见秦始皇————————————————————32 

第三节 秦始皇的“圣”————————————————————34 

 

第五章  结论——————————————————————————39 

 

参考书目 

一、古籍——————————————————————————41 

二、专书——————————————————————————42 

三、期刊论文————————————————————————43 

四、学位论文————————————————————————43 

 

附录 

表（一）———————————————————————————44



1 

 

第一章 绪论 

 

本论文之题目为“《韩非子》之‘圣’研究”，其中则着重于归纳分类《韩

非子》中的“圣”，再分析其中之圣人观，借以理解韩非对于“圣”的诠释。 

 

第一节 研究动机 

 

“圣”的概念，于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透

过“圣”的概念，更能清楚地掌握中国文化思想变化的趋势。于先秦时期，

“圣”并非是儒家的专利，诸子都有造“圣”的权力，但自汉代以降，儒家的

思想，基本是奠定了“圣”的形象，亦有“霸王道杂之”之说，即为融合了各

家的“圣”，成就了汉以后的圣人观。 

“圣”研究为一大课题，但笔者在翻查资料后发现，发现法家的“圣”，是

乎没被人们着重讨论的。关于法家“圣”的研究，只是零星见于各著作或期刊

论文中的一个小节，甚至于在网络上进行关键字搜索，也找不到与其匹配的内

容。人们在讨论法家的“圣”时，多将其与“法”并谈，并且认为其“圣”就

是“王”。虽说这等论述是没有错误，但笔者觉得其中内容不够详尽，所以对于

法家的圣人观起了兴趣，最后在于导师讨论之后，决定选择战国末期法家集大

成者——韩非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借以讨论，以韩非所构造出来法家的

“圣”，是何种样貌、有何种内涵，而其圣人观有产生了何种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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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前人研究 

 

首先，以笔者掌握的资料，关于专门讨论先秦诸子“圣”概念的著作，其

一为邓国光的《圣王之道——先秦诸子的经世智慧》，其中主要讨论先秦、两汉

的“道术”、“理”及“王道”三种概念，而其关于“圣”的讨论就落在“王

道”的篇章之中。书中从“圣”与“圣王”之义的时代思潮进行探索，再对先

秦诸子书籍所载的“圣王”的意义进行考察。但其中并未囊括所有先秦诸子，

如书中并未论及道家的“圣王”为何。如若严格计算，书中讨论《韩非子》之

“圣”只有两页而已，但其在史书中整理出韩非“圣”于现实社会中的表现，

对本论文帮助颇大。 

再者，就是刘刚与李冬君的《中国圣人文化论纲》，其十分详细地理清殷商

时期“神化”到周时期的“圣化”的演变，并一直延伸谈到宋儒造圣的思想。

此书对于圣人观演变的梳理得十分详细，其中在讨论先秦的“圣”时，是混合

了所有先秦诸子的学说，归纳出“圣”的共同点，再进行分类论述的。同时，

其也很清楚地分类出了先秦诸子“圣”的差异。 

除了关于“圣”的研究著作，本论文的另一关键就是《韩非子》这部作

品。本论文的底本使用的是陈奇猷的《韩非子新校注》1。再者有从郑良树的

《韩非之著述及思想》2；林纬毅的《韩非法儒思想传统的历史考察》3；陈启

                                                 
1
 陈奇猷（2000），《韩非子新校注——上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
 郑良树（1993），《韩非之著述及思想》，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3
 林纬毅（2010），《韩非法儒思想传统的历史考察》，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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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增订韩非子校释》4；陈奇猷与张觉的《韩非子导读》5；马世年的《<韩

非子>的成书及其文学研究》6；杨义的《韩非子还原》7；张纯与王晓波的《韩

非思想的历史研究》8；张觉的《韩非子全译》9；张素贞的《韩非子思想体

系》10；周勋初的《韩非子校注》11等。这些书籍很好地对于韩非思想、篇章真

伪及韩非与其他诸子的思想传承及改革做出了很详尽的解释及论证。 

另，还有郑良树的《韩非子知见书目》12；周钟灵、施孝适、许惟贤的《韩

非子索引》13，为《韩非子》一书的过往研究及索引，做出了很好的整理。 

透过这些前人研究，让笔者解决了许多疑惑，更好地理清了本论文的主

题，即是从以“圣”为切入点，去理解《韩非子》中所要表达的圣人观。 

 

 

 

 

                                                 
4
 陈启天（1985），《增订韩非子校释》，台湾：商务印书馆。 

 
5
 陈奇猷、张觉（1990）《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韩非子导读》，四川：巴蜀书社。 

 
6
 马世年（2011），《<韩非子>的成书及其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
 杨义（2011），《韩非子还原》，北京：中华书局。 

 
8
 张纯、王晓波（1986），《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9
 张觉（1995），《韩非子全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 

 
10

 张素贞（1985），《韩非子思想体系》，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 

 
11

 周勋初（2009），《韩非子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 

 
12

 郑良树（1993），《韩非子知见书目》，香港：商务印书馆。 

 
13

 周钟灵、施孝适、许惟贤（1982），《韩非子索引》，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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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范围 

 

本论文主要是通过古籍文献来进行研究，即为从《韩非子》中整理出其所

出现的“圣”，从而再对其“圣”进行分析。因此本论文的题目为“《韩非子》

之‘圣’研究”，着重于哲学思想方面的讨论。 

本文第一部分会讨论“圣”的字义及演化，为其后所要讨论的主题建立基

础；接着就是整理出先秦诸子对“圣”的建构，讨论各家“圣”在形象上的差

异，从而突显法家“圣”的不同之处；而后，本论文也整理了《韩非子》中所

出现的所有“圣”字，在对其进行分类，为之后的讨论提供前提。 

其第二部分则是讨论《韩非子》中“圣”的内涵，即是其圣人观的分析。

其主要分成三个部分，即为常人之圣、执法而治之圣以及处静无为之圣。从中

能更简洁地看出《韩非子》中“圣”的特点。 

再者就是讨论《韩非子》中“圣”于秦的体现，即为其所产生的影响。此

部分主要集中在秦始皇的身上，佐以史料的记载，看其如果表现韩非的圣人

观，以及对韩非思想的接受。 

本论文的分章大致如上，其中笔者以个人浅见对韩非的“圣”加以分析，

而最后本论文将总结本次研究的成果，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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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研究难题 

 

本次研究所面对的首要难题就是，关于“韩非”与“圣”这两个关键词同

时出现的前人研究十分的少。因缺乏可参考的对象，笔者需再三地确认手中的

资料无误，才能进行书写，其过程十分费时。 

关于韩非与《韩非子》的真伪、版本等讨论就十分地多，笔者一时不知该

如何取舍。好在笔者的论文导师很细心地为笔者分析一部论文该有的构造，教

会笔者如何去划定论文内容的范围，告诉笔者何者该写，何者并非论文讨论的

核心所以不该写。笔者则在解决这些难题时，受益匪浅，学到了许多。 

再者，本论文中笔者有对《韩非子》书中所有圣字，画表做整理。期间，

笔者需不断核对其来源及数量是否正确，并且在分类时，又需分析其中大意才

能进行归纳，与此颇为耗费精神。但整理出来之时，却方便了整份论文的书

写，故也算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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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圣”之概况 

 

欲论析《韩非子》中“圣”的观念，就得先行理清“圣”字的起源。其最

早见于甲骨文，只表达“听”的意思，但后来人们不断运用“圣”，且附加上了

许多意义及解释，随着时代丰富了其内涵。 

再者将对先秦诸子对“圣”的理解及概念，做出一个大致的论述，借以突

出本论文的主旨，即韩非之圣的特点。同时本章亦会对《韩非子》中所有的

“圣”进行归纳处理，以此让论文的脉络更为清晰。 

 

 

第一节 “圣”的字形与演化 

 

“圣”最早出现于甲骨文中，其有 、 等字形，据徐中舒在《甲骨文字

典》中载：‚从 从 ，乃以耳形着于人首部位强调耳之功用；从口者，口有言

咏‛（徐中舒，2006：1287）其表明“圣”最初字义是“强调耳之功能”，即为

强调“听”的功能。然而在甲骨文中，已有“听”字用于表达聆听之意，所以

古人当时再造“圣”，为的是要表达其“人首部”的特征。 

据《说文解字》载：‚形声。通也。从耳呈声。‛（【汉】许慎，2006：592）其

认为圣是形声字，而“呈”则为其声符。不过因时代的局限，许慎对“圣”字

的原义的解释造成了偏差。从甲骨文到金文之间的演变能得知，“人”这构件，

在金文中被写成了“壬”，所以“圣”准确来说是象形字，有聆听的功能，但其

相较于“听”字，更主要是为了突显“人”这新填入的构件的作用。不过许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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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得，正好反映了“圣”字义的变化，即是从“耳通”这身体感官的专长，

引申至“心通”，强调了后来“圣”往内在修行的趋势。 

顾颉刚曾在《‘圣’‘贤’观念和字义的演变》14中分析认为“圣”是指在知

识方面特出的人，但陈仁仁在《‘圣’义及其观念溯源》则反驳其观点，认为

“圣”虽然有知识方面的特征，但主要还是德行方面的突出，其亦解释道：

‚……圣字若是通过在听字字形的基础上添加‘立人’这一构件而被造，则当表示王

者高高在上的上对下的听治‛（陈仁仁，2011：50）其指出“圣”要表达的是“听

治”，即“立人”这一构件就是上位者高高在上地聆听对下位者的听治，这为后

来圣和王的结合提供了根据。至于“圣”是某方面知识精通的人、道德的模

仿、领袖或皇帝，乃至身份被神秘化，也只是后人对其字义的引申而已，其主

要是发生在春秋时代，如《庄子·天下篇》也指出“内圣外王”的命题普遍存

于先秦诸子的学说之中。再者，按《说文通训定声》载：‚韩非，扬权，能天地象

是谓圣人。按战国以后所谓圣人则尊崇之虚名也。‛（【清】朱骏声，1937：3485）

能发现“圣”意演变之战国后期，“圣”只是一个诸子用以宣扬自家学说，假托

的虚名，其并没有太多的修养内涵。 

然，要论及“圣”之演化，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并无“圣”的观念，其认

为世上最高的支配者为上帝，即是主宰着一切自然的神，其对后世影响最深的

乃其“佑王”的功能。当时人人皆能通神，有学者从《国语·楚语下》整理

道： 

 

‚上古时期民神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民神不杂’——精英化阶段，这

                                                 
14 摘自《中国哲学( 第一辑) 》，北京：三联书店，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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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原始灵媒借个人天赋而自发地与神沟通的个体，在男曰‘觋’，在女曰

‘巫’；‘民神杂糅’——大众化阶段，这一阶段原始灵媒泛滥，具有广泛的群众

性，家家祭祀，人人作巫师，在神面前众生平等；‘绝地天通’——权威化阶段，

这一阶段王权垄断了神，由王来颁发天地间的通行证。‛ 

（刘刚、李冬君，2014：3） 

 

 在这过程中，王权不断地被强化，渐渐地“王”乃最高的“巫”，且垄断

了“神权”，成为了最高的统治者。王以神之名统治民众，但其因政权及神权统

一的关系，不受任何约束，内部逐渐腐败。周人看见殷之亡，便提出了“德”

的概念，认为殷商无德，违背天意，周则顺应天命进而取代之。 

 

‚‘德’的提出。为天命所在提供了依据，解决了王权更递的合法性问题，它

在保留神的主宰地位的前提下，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对于天命的反作用，尽管这种

反作用被限制在神的选择的范围里。‛（刘刚、李冬君，2014：13） 

 

这“德”的出现，为“圣”提供了存在的前提。周人将天命转化为民心，

“民”的地位得以提高，产生了“重民”的思想。直至春秋战国，“民”从西周

代表天命的概念，变成了诸侯争权的工具，而民有“性”，‚若没有天‘立君’或

‘立礼’来管理它，即使民勿失其‘性’，其性也会淫乱。‘民性’与‘民心’不同，

‘民心’为顺，而‘民性’可化，化民之性，是谓圣化。‛（刘刚、李冬君，2014：

21）因此为了制约人性，“圣”出现的意义，就是引导人性，对人性提出规范。

此时，也因周天子势衰，其“德”不再足以把握天命、与天沟通，而人们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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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德”是能被人力及意志所推到的，有一种远在“德”之上的更高原则在

顺着时代变动，于是进而提出了“道”的概念。‚如果说周公开创‘德’文化，为

圣化的源头活水，那么春秋时期的‘道’文化，则以必然将圣化再度提升起来，形成

以‘道’为核心的圣化文化。‛（刘刚、李冬君，2014：24）此时的一切学说，都

归根于“道”，诸子将天道用于人事，“道”为最高的法则，与之相应的就是圣

人，“圣”在战国末期的意义，就是“道”与“民”之间连接的桥梁。 

综而观之，“圣”之字有“听治”之意，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管理，而

“圣”的观念一直往上追溯至殷商时期，由神权、王权乃至圣化，逐渐转化，

然后定型。“圣”就是人性的导引，或能说是理想人格。其亦掌握了“道”的规

则，对于先秦诸子来说，其同为“道”的一种人格化的体现，为“民性”之榜

样，但也因此成了“虚名”，诸子托“圣”只是为了宣扬自家的学说而已。这等

观念定于春秋战国时期，乃至于韩非也是按这基础来创作自己理想中的“圣”。 

 

 

第二节 先秦诸子之“圣”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纷纷都以自己的见解去解释何谓“道”，进而塑造

符合自家学说的理想人物，其则为“圣”。因为其能说是有多少种学说，就会出

现多少种相符的圣人观。 

先以儒家为例，孔子所推崇的圣，都是虚构的理想人物。据《论语·雍

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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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

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

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宋】朱熹，2012：91-92） 

 

孔子的思想的核心为“仁”，而圣更在仁之上，其理想中的圣为‚博施于民

而能济众‛（【宋】朱熹，2012：91）、‚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

诸！‛（【宋】朱熹，2012：160），其“修己”乃至“安百姓”，尧舜都难以达

到，只能变成作为圣人的参考样本而已，由此可见，孔子并未具体指出哪一位

历史人物或说先王是“圣”，其将圣人的地位放得很高，是虚构的存在。 

再者，孟子的“圣”强调的是‚圣人，人伦之至也。‛（【宋】朱熹，2012：

282），意为圣人乃人伦道德的极致，是内在心性完美的人格。而孟子“圣”则

较为“亲民”，其圣人乃人民中最为杰出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既未‘圣

化’自己，也未‘圣’化古人。而孟子则把历史上的一些具体人物认定为圣人。‛（白

峰，2013：16）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圣”的观念，两者的“圣”都注重于

“德”的作用，但孟子的“圣”不再是虚构的理想人格，而且真实存在的人

物。继而到荀子，其圣也属继承了孟子，使圣人还原至现实人物，但相对于孟

子的“性善”、荀子则强调“性恶”，所以其阐述圣则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

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

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清】王先谦，1988：366）最主要就是必须做到

“化性起伪”，而且‚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清】王先谦，

1988：325），其圣人也是最高的道德及智慧典范。简而言之，儒家的圣人强调

的是人伦道德的极致，即站在一个绝对的高度，接受世人的膜拜之余，人们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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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着自己的努力，进而成为圣人。 

道家的代表老子，其主张无为，‚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

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朱谦之，2000：

15-16）就是摒除杂念、返璞归真，而无为乃其最高境界，及统治者不去干预民

众的生活，世间万物都会因为“道”的缘故而自行运作。因此其亦提出了‚绝

圣弃智，民利百倍‛（朱谦之，2000：74），所以老子并未托“圣”于何人，认为

圣人之治，就需无为，毋用干涉，从而达到无所不为，一再强调“道”的绝对

性。庄子继承了老子，将其学说推向极致，认为世界上一切都为人们的束缚，

需摆脱其方得逍遥，所以有言：‚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

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清】郭庆藩，2004：323）其亦认为黄帝用仁

义，依然有人造反；三代先王用礼仪、刑罚，还是有人作乱，所以在其观念

里，所有的制度，都是束缚、是扭曲人性的东西，对维持社会的运作并无很好

的帮助，所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清】郭庆藩，2004：17）所

以其圣人就是不用智谋、仁义，一切顺应自然，回到天地与我并生的状态。 

墨家的代表应只属墨子一人。当时儒墨为两大显学，两者在思想上有着许

多相合及相对的地方。 

 

‚这两家思想在一些政治、伦理观点上是针锋相对的。例如，墨子提出

的‘兼爱’、‘非乐’、‘非命’、‘节葬’等观点，都是明显地针对儒家的有

关思想而言的。在圣王观问题上，儒、墨两家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的对立

性。‛ 

（李英华，2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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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墨子的圣人观的核心在于“兼相爱、交相利”，其圣人十分注重实用，

如音乐，厚葬等，一些不能带来实际意义的都可废除，所以能说是十分“节

俭”。其圣人存在的作用就是为了确保天下富裕、安定。 

最后，乃是法家。其圣人观是以“法”为核心，就如商鞅所言‚圣王者，不

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蒋礼洪，1986：113）其圣人与法，被

紧紧扣在一起，并且‚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蒋礼洪，1986：112）其

相较于之前三家最为不同的是，法家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对于儒、道、墨

三家，冯友兰分析道： 

 

‚他们的历史观却有一个共同点：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在将

来。自古代的‘黄金时代’以来，历史是在日渐退化。因此人的拯救不在于创立

新的，而要靠退回到古代去。‛（冯友兰，2005：143） 

 

对此，韩非亦多次于书中批评这倒退的史观，其十分拒绝“法先王”之

说，认为圣人必须因时制宜。大约概括法家之圣，就是重“法”且重现实。 

 

 

第三节 《韩非子》中“圣”15 

 

“圣”字在《韩非子》中共计出现了 107 次16。因此本论文对其中所出现的

                                                 
15

 详见附录表（一）：《韩非子》中“圣”的分类。 
16

 根据陈奇猷的《韩非子新校注》及周钟灵、施孝适、许惟贤的《韩非子索引》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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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按照其在该段所表达的意思，做出一个大致的分类，主要可分为是一

种，以下将对其中所出现的类别，做出大致的介绍。 

其一、处静自律的“圣”。此处能说是韩非从老子的思想中延伸过来的。韩

非所强调的是必须掌握权力，并且要去掉智谋、巧诈。同时其亦要求圣人要知

足自律，因为只有完成以上条件，才能达到处静而治。权力握于手，民众只得

屈服；知足便少欲，于圣人而言便难以被诱惑或遭人欺骗，而于民众而言少欲

便不会有人犯罪；无用智与诈，便会避免尔虞我诈的社会乱象。圣人“处静”，

便能处于一个绝对的高度来观察这个社会，民众便难以猜测其心思，进而起到

了“神化”的作用。 

其二、自然无为。其与上段相似，都是老子学说的引申。其主要是韩非对

老子“无为”背后的“道”这一种形上概念做出了自己的诠释，认为“无为”

所依据的乃是“法”。韩非认为的自然规律的“道”，就是圣人得以借鉴，从而

立法的标准。人民有了法为生活标准，有了依靠，那么圣人便能达到无为而

治。这“道”按韩非的思想脉络，或许可称之为“局势”。 

其三、重法重制。其乃韩非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人心难测，那些礼

仪、仁爱等并不能有效地规范民众的行为，所以韩非不断地强调法治的重要

性，以及法制的必然性。圣人以法为标准，彻底地执行赏罚，相较于扬善，韩

非更着重于抑恶，因为他相信人性本恶，只有通过法治才能制约众人，进而达

到专制。 

其四、御臣之术。韩非以圣王为名，分析了君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圣人

是能够去除掉身边那些难于任用、不怀好意的奸臣，从而更有效地管理手下。

同时，圣人为能是用，是能够很好地统领大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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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洞鉴古今。这圣人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通晓古今之事，拥有很好的

大局观，并能看清当下时局。他们拒绝法古，不会按照古人的那一套，而是通

权达变，按照当下局势，制定一套更好的治国方案，也就是“法”。 

其六、观察入微。韩非的圣人是有预知祸福的能力的，他们见微知萌，任

何事情只要有一点苗头，他们便能推演事情往后的发展。如观察君主的喜怒，

他们便能得知君主的深浅，从而决定是否对其进行辅助。 

其七、怀才不遇。韩非的圣人颇为独特的一点是，他们往往与常人无异，

他们得想尽办法去博得君主欢心，并且需要他人的引荐才得以发挥所长。因

此，韩非的圣人并无光环，他们与常人一样，都活在同一个世界、同一套规则

里。 

其八、难避祸害。承如上段，韩非认为的圣人是会被陷害的，他们在面对

世俗的排挤时，常会难以脱身，从而遭到杀害。 

其九、攻瑕索垢。这主要是韩非对儒、墨二家圣人的批评。如其反对孔子

的德化，认为德化的效率太低，并且批评泛爱、兼爱这种太过于依赖人心作用

的说法，不切实际。 

其十、他人之言。此处所出现的“圣”，都是韩非转引的，属他人的言论中

的圣。这部分的“圣”思想杂糅，并不能代表韩非的思想。 

其十一、其他。这一类属难以分类的“圣”，其有说圣人都懂得正面思考、

富有智慧，难以归纳为以上十类，故此有这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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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韩非子》的圣人观 

 

根据过往的研究，经常都会将《韩非子》的“圣”与“君”并谈17，认为其

中的“圣”乃是“君王”的理想型，此种说法虽然无误，但却把韩非“圣”的

概念给局限了。‚韩非从学，荀子言帝皇之术，但韩非不取荀子‘圣王’，反而挑战

儒、墨，选择立竿见影的商鞅治法。‛（邓国光，2010：189），其言韩非之“圣”

是从荀子之“圣王”在糅合商鞅之“法”而产生出来的君王形象。但如若翻阅

全文，当中只有少数能明显看出其位阶之别，如‚故圣人治吏不治民‛、‚是以圣

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战国】韩非子，2000：829-830）等，能够了解到

此处的“圣”乃“圣王”，也就是理想中的君王之外，绝大部分的“圣”并无明

确的身份指向。因此更多时候“圣”未必是指君主，其身份可以是多元的，甚

至比之“君王”都来得要高，所以不应直接定义为君王，其涵义更像是理想中

的“立法者”、“执法者”，都是以“法治”为基本核心。 

在韩非的观念里，愚昧的人占了大多数，而君王或许也只是中人之资，但

只要他们能奉行法治，便能让社会也能顺利运作。其中关系则是“法”是高于

“君”的，君王不必用任何智慧，只要掌握法，便能治理天下。然而关于圣人

与法的关系，两者像是共生的，君王还得向圣人学习法，而“法治”在《韩非

子》中也常被称作“圣人之术”，所以圣人的地位是较高。然而这地位并非是现

实中的社会地位，而是在对于“法”的认识及执行能力上，也就是智慧的差别。

‚法家宣称只要具有中人之资，便能治国，而实际上，只有圣人，才能具备君王的资

                                                 
17 例，周勋初于《韩非子校注》中《奸劫戮臣》篇：‚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注‚圣人：道德才

智杰出的人，指理想中的君主，以此来尊崇君主，安定国家。‛（周勋初，2009:：105）等数

处，认为圣人乃理想中的君主，即“圣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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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冯友兰，2005：147）所谓的“圣”，只是君王的资格之一，因此其能说

是圣人可以是君王，但君王未必是圣人。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说圣人乃法治的一大推手，但韩非认为“法”无论在

何种情况下，地位依然是最高的，圣人并非是创造“法”，而是观察了自然的规

律而制定法，“法”是一切得以正常运作的根据。 

因此，本章将基于第一章第三节的分类，再根据其中特点进行整理，从构

造出韩非理想中的“圣”，探讨其中的“圣”是以何种功能、或是何种面貌出现

的。 

 

 

第一节 常人之圣 

 

常人之意乃是指平常人，就其作息、际遇等，都与一般人无异。他们都生

活在这个社会中，都是被局限的，并无任何特权。韩非的“圣”经常都有此等

状况，其透露出了一种对现实的无力。 

虽说《韩非子》中的圣人智慧是较高的，但很多时候他们常在现实社会中

推行法治时，常会受制于“君权”，进而遭到阻碍。韩非的思想主旨，主要是为

巩固君权而成立的，乃至于圣人也不能且不应该动摇君权，所以圣人在推行法

治之时，不单要面对君王的不理解，还有就是来自世俗的唾弃，他们并未因

“圣”而拥有光环，而是一个推崇“法治”的“平常人”而已。 

于《说难》有载：‚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

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如此其污也！‛（【战国】韩非子，2000：261），伊尹和

http://baike.baidu.com/view/360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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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奚低身事君，迎合君王的喜好，为的只是要博取君王的信任，从而求取进

用。由此可见，圣人在君权底下也只能低头。 

韩非提及绕朝一事18，说‚其为圣人于晋，而戮于秦也。‛（【战国】韩非子，

2000：267）指出把握时机的重要性。虽说绕朝有远见洞悉了晋人的计谋，但其

进言的时机拿捏得不恰当，也得不到君王的欢心。从中亦可看出，所谓“圣”

是很主观的，是周遭条件所成立，即是哪怕某人有圣人之能，一旦不被认同，

那此人就与常人无异。 

韩非认为在圣人推行法治、或是任何见解时，君王常会对圣人的言行抱有

不信任的态度，如若圣人言行中有何冲撞，其所进言不但不会被接纳，更甚者

会惨遭杀害。《说难》中又言‚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战国】韩非子，2000：

269），哪怕是圣人，进言时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察觉君王的喜恶，并且顺其心

意，让君王宠爱你，那你的言论才会被接纳。 

然而，除了君权的钳制，还有来自世俗的不认同。法治于战国时期，可谓

是破坏了以血缘为枢纽的宗族分封制，而当时人们面对一个如此强硬的制度，

必然会无法接受。譬如正史上的法家人物：商鞅‚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汉】

司马迁，1982:：2237），遭车裂之刑；韩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汉】

司马迁，1982：2155）遭李斯毒害，“被”自杀；李斯‚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

市。‛（【汉】司马迁，1982：2562）被赵高所害，遭腰斩。排除一些私人情感，

法家人物的下场如此凄凉很多时候是因他们设立了一套以君权至上的“绝对的

                                                 
18 详见《韩非子·说难》。旧注：晋人谲取士会于秦，绕朝赠之以策曰：‚吾谋适不用。‛其言非

不当也。晋人虽以为圣。后秦竟以言戮之，是亦处知失宜也。奇猷案：……可知韩非谓绕朝为

戮于秦为实事。绕朝是因谗被杀，而旧注谓‚以言戮‛与因谗不符，可知旧注非有所据，乃因

左传与韩非此文而傅会也。‛（【战国】韩非子，2000：268） 

 



18 

 

法治”，乃至太子都不能逃过刑罚，破坏了当时贵族的利益。当其所辅助的君王

身亡时，他们即会失势，从而被世俗大众所针对，乃至于自身都无法逃脱杀

戮。 

因此，《奸劫戮臣》有言：‚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知之者，

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之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战

国】韩非子，2000：287-288）世上懂的法治好处的人很少，大部分不晓固中道

理的人，会因世俗偏见而抗拒法治。因此‚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

‘有能之士’……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战国】韩

非子，2000：1000）韩非于《六反》中举出对比，背离法度的人被称为“有能

之士”，但奉行法治的却被称为“失计之民”。当中所强调的是世俗言论的可

怕，他们只考虑私立，排除掉如法治这般对自身不利的状况，这体现了圣人并

不一定会得到世人的谅解，反而会被排斥，认为所谓的“法治”只是一支异

端。 

再者，《功名》中有提及‚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载于世，则功不

立，名不遂。‛（【战国】韩非子，2000：552）其强调了地位的重要性，而这地位

也可理解为“势”。韩非认为如若圣人没有相应的地位，哪怕其智慧及德行再

高，也无人会拥戴他。同时，韩非亦言‚以管仲之圣而待鲍叔之助‛（【战国】韩

非子，2000：509）管仲虽圣明，但仍需要鲍叔牙的推荐才得以发挥所长，故其

续道‚此鄙谚所谓‘虏自卖裘而不售，士自誉辩而不信’者也。‛（【战国】韩非子，

2000：509）这能发现，圣人虽然拥有很高的智慧，但很多时候他们更需要的是

“被认可”，一个不被认可的圣人就会毫无作为，由此发现韩非的圣人像是一直

活在现实当中，会被陷害、需被认可、是一个不能拒绝世俗洪流的常人而已。

http://baike.baidu.com/view/49970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758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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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反应了韩非重视现实社会的观念。 

同时，韩非笔下的圣人是会“死”的。书中所描述的圣人，在面对危险、

陷害时，往往不能自主。于《难言》有此一段： 

 

故文王说纣而纣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缚；而

曹羁奔陈；伯里子道乞；傅说转鬻；孙子膑脚于魏；吴起收泣于岸门，痛西河之

为秦，卒枝解于楚；公叔痤言国器反为悖，公孙鞅奔秦；关龙逄斩；苌弘分胣；

尹子阱于棘；司马子期死而浮于江；田明辜射；宓子贱、西门豹不斗而死人手；

董安于死而陈 于市；宰予不免于田常；范雎折胁于魏。此十数人者，皆世之仁贤

忠良有道术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乱暗惑之主而死。（【战国】韩非子，2000：52-

53） 

 

以上列举的二十四人皆被称为“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也”（【战国】韩非子，

2000：53），《韩非子》分析他们之所以会遇害，并未是本身才能的不足，而是

遇上了昏庸的君主，从而有言‚然则虽贤圣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则愚者难

说也，故君子难言也。‛（【战国】韩非子，2000：53）这些君主只会针对言行的

缺点做出判断，杀害这些良臣。然而这情况不止是发生在庸君的身上，韩非亦

言‚以至智说至圣，未必至而见受，伊尹说汤是也；以智说愚必不听，文王说纣是

也。‛（【战国】韩非子，2000：52）“至智”的圣人向“至圣”的君主进言，可

能都难以被解释，更不用说是想庸君进言。虽说《难言》此章主旨在强调忠言

逆耳，但从中亦不难看出，圣人在君权底下也只能屈服，这让圣人与常人无

异，而这一点亦在《五蠹》篇亦有所体现，其用孔子与鲁哀公作为对比，言：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92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611.htm


20 

 

 

‚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

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仲尼非怀

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战国】韩

非子，2000：1096-1097） 

 

韩非认为尽管鲁哀公是为庸君，孔子虽“圣”但都必须臣服于他，这一切

都是权势的使然。 

除此之外，《奸劫弑臣》中也有提及：‚君臣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亲也，而群

臣之毁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贤圣之戮死哉！‛（【战国】韩非子，2000：290）

除了君主的喜恶之外，奸臣或君主妃妾的陷害，也会让圣人难逃一死。《韩非

子》中的圣人，是乎都没了一种理想化的光环，他们都无力应对现实的迫害，

尽管圣人被韩非冠上了“圣”之名，但他们的际遇与一般人无异，如要论有何

不同者，则是圣人比起常人聪明些许而已。 

 

 

第二节 以法治世之圣 

 

“法”19乃是韩非思想中，也是其中圣人之所以存在的因由。其认为人性是

                                                 
19 据张素贞《韩非子思想体系》解释：‚法有四呈，一曰不变之法，主‘正名定分’。二曰齐俗

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法家所

谓法，盖以此文之第一二四种为体，而以其第三种为用。‘治众之法’，庆赏刑罚，乃狭义之

法。韩非言法每每兼论赏罚，其间区分，极为不明。法以赏罚为其制裁，赏罚以法为具体根

据，二者相待而成，诚有密切之关系。‛（张素贞，1985：87）由此可见，韩非之法，乃是与赏

罚并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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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的，为了满足私欲，就会引发叛乱、犯罪等事，所以韩非执意“立法”，并

设立一套赏罚系统，用以限制，矫正人们不当的行为。韩非理想中的“圣”，都

是与“法”画上等号的，他们明白“法”的本质，像是“法”的代言人，上至

君主，下至庶民，都应该向圣人学习“法”、尊崇“法”，从而确保社会能顺利

运作，是强国建邦之本。 

韩非称“法”为“圣人之术”，于《奸劫戮臣》中提及‚人主诚明于圣人之

术，而不苟于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战国】韩非子，

2000：282）通晓法治的圣人，乃是君王学习的对象，承如上节所述，圣人难免

受世俗的眼光所排挤。所以为了保护圣人的利益，韩非也提出了的形名概念，

以其为参照来审视世人言论的可靠性，观其言论是否能化为实用，进而也强调

了“法”的可行性。同时‚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战

国】韩非子，2000：293）、‚椎锻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矫不直也，圣人之为

法也，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战国】韩非子，2000：832），然而圣人设立法的

用意，就是为了防范奸邪，避免这些奸邪威胁到君王的地位。制定法就是要有

一套“平等”的制度，并让人民能够在“法”的庇护之下生活。 

韩非十分注重“功利”，圣人所行之“法”，不只是一套单纯的制度，其必

能带来利益，故韩非曰：‚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着则官法；必于赏罚，赏

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战国】韩非子，

2000：1007）法治让君王富国强兵提供了基础，维持了庶民乃至官僚的政治体

系。 

于韩非的论述中，不断提及“圣人之术”、“圣人之为法”、“圣人之治”

等，由此可见，韩非所言之“圣”与“法”的关系十分密切，或者可以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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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圣”就是“法”人格化的表现。因此“圣”能说是韩非为“法”而设计出

来的寄托对象，韩非在造圣时，与先秦其他诸子无异。因此韩非之“圣”更不

应该被忽略，借由“圣”之讨论，更能表现韩非学说核心的理想世界，“圣”是

一种值得被学习的榜样。 

然，除了学习圣人治国，除了推行法治之外，亦要做到‚圣人之治国也，固

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战国】韩非子，2000：282-

283）韩非认为人性自利20，人心太难以预测，故其常提及‚仁义无用，不可谓

明‛（【战国】韩非子，2000：1154）、‚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战国】韩非

子，2000：1143）等，批评依靠仁爱治国无用，因为人心太难以规范，所以就

得以“法”去规范行文。故此，不能依赖人们爱我，所以拥戴我的方法来治

国，而是通过赏罚制度，促使人们不得不爱我。其在《显学》亦有类似言论：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

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战国】韩非子，2000：1141-1142）其中所

强调的非人们对于做好事的自觉，而是以法律让人们不得做坏事。 

故《奸劫戮臣》道：‚而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

（【战国】韩非子，2000：290）要有效的执行法，就得排除一切来自人心、智

慧的判断，以功过论赏罚，迫使人们因趋利避害的性格，往圣人靠拢，‚故至治

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故圣人极‛（【战国】韩非子，2000：549）韩非一再强

调所谓治国，就是要摒除个人私欲，哪怕是圣人也不得按由自己的判断去定夺

人们的对错，一切皆依循法度来进行判断。于是韩非有道：‚圣人之道，去智与

                                                 
20 《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有言：‚由韩非的人性论的具体内容来看，由于人有好利的‘自为

心’，诚然有匠人之‘欲人之夭死’，甚至连父子都可以‘离且怨’；但是，却也有舆人之‘欲人

之富贵’，甚至连大道亦可以‘不掇百溢’，还可以‘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我们不能以后

者称韩非主张性善，又何以前者称韩非主张性恶。‛（张纯、王晓波，1986：79）总结而言，韩

非人性自利并非出于性善或是性恶，全是“利益”使然，无关“人性”之事。 



23 

 

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战国】韩非子，2000：145）认为如若以智巧治

国，那便是主观的判断，所以“难以为常”，因为上位者会用智巧管理手下，下

位者亦会以智巧应对之。因此只有笃信法治，依循“法”所给予的客观条件，

才是通晓“圣人之道”。 

同时，韩非于《心度》亦言：‚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战

国】韩非子，2000：1179）解释“法”虽是神圣且不允许被动摇的，但其也存

在可变性的。圣人能够明察局势，懂得因时制宜，故‚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

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战国】韩非子，2000：1092），从上古到战国末期，因

为时代的不同，用以治理的方法不同。然，‚法家的圣人，既不是德者，亦非智

者，而是个尚力的霸者。‛
21（刘刚、李冬君，2014:：93），此等解读多是，但不

甚深入，若论其细节则显得所谓“尚力的霸者”是有所偏差的。因为这当中值

得注意的是，韩非只是在分析取得天下的手段，并非以“力”为圣人标准，而

且他未有否定“上古”之仁义，也并未说圣人无需仁义，而是认为仁义在战国

末期，效率太低，无用于治，所以提倡法治。归根究底，韩非十分注重效率，

其圣人观里要强调的是“因时制宜”、“通权达变”，所谓的“力”也只是一种手

段而已。 

故其亦曰‚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车，

圣人不行推政也。‛（【战国】韩非子，2000：1030），尽管古时的制度再好，但

圣人会观察其是否符合现状，不会墨守成规，因为每一个时代皆有“法制”，这

些制度是会随时代而改变，但其核心“法治”，即是君民对于“法”的执行意志

及原则，则不能变的。这点在《五蠹》中有较为详尽的描述： 

                                                 
21

 详见于刘刚、李冬君（2014），《中国圣人文化论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页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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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

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

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

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

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

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

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

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战国】韩非子，2000：1085） 

 

上古有巢氏、燧人氏为圣人，他们教会了人们在树上造巢、钻木取火；中

古有大禹治水；近古有武王伐纣，韩非要阐明的是，倘若他们都选择去效仿古

人大禹去钻木、武王去治水，他们必定不得民心，相反还会被耻笑。其中提及

了“新圣”，亦是韩非所推崇的懂得通权达变的圣人。其亦圣人不会“法古”，

因此没有永恒的制度，只有符合实际的政策。 

《外储说右下》有载‚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是以圣人

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战国】韩非子，2000：829）韩非认为圣人的力量

毕竟有限，难以做到“无微不至”，所以不应理会小事，治理国家时只需管理好

官吏即可。上节有提及韩非的观念里，大多数人都是愚昧的，而这也是圣人无

法“亲细民”“躬小事”的原因，因为这没效率并且不符合利益。同时韩非也认

为‚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事。‛（【战国】韩非子，2000：1040）

法治能普及，靠的并不是其有多繁琐详尽，而是简单，就如圣人的著作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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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必须简而易明。这是因为治理国家不能只考虑上层知识分子而已，圣人执

法求的是在法治之下人人平等，所以法律规条必须让底下阶层的人都能明白，

这样就能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因此，韩非的“圣”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其能洞察古今，从而找到最

好的方式来行“法”。若追根究底，韩非之“圣”，要的是国家社会能够顺利运

作，哪怕是“集权”、“专制”，若从韩非“圣”的角度出发，就是为了让人民不

犯罪，并往利益靠拢，借此达至“和谐”社会。 

 

 

第三节 处静无为之圣 

 

韩非以自己的角度去解读《老子》，以“法”来诠释老子的“道”，而《解

老》和《喻老》中也出现了许多“圣”。此等“圣”包涵了浓厚的道家“无为而

治”的思想，但在韩非的诠释底下，要达至“无为”，必须得依靠“法”。 

《扬权》中有述‚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战国】韩非子，2000：137），圣

人在此处能解读为君王，其所展现的就是一种中央集权制。此篇继而述‚故圣

人执一以静‛（【战国】韩非子，2000：145），而陈奇猷解释说：‚明君守始以知万

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

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战国】

韩非子，2000：146）所为的“执要”就同“执一”，用以形名之术去核对人们

的功过，再以二柄来给予赏罚。因为圣人处于这法治体系的核心，无法给国内

所有发生的事都给予裁判，所有必须要任命官吏来为自己做事，不要依赖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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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忠诚”，而是让人们在有利可图的赏罚制度底下，为圣人效命。 

再者，‚圣人之用神也静，静则少费，少费之谓啬‛（【战国】韩非子，2000：

395）圣人只要“虚静”便能达到所谓“啬”，其实乃一种方法，是洞悉了自然

规律自然规律并且遵循之。这里要强调的是圣人不必用智用谋去治理国家，而

是设立了法度，并掌握大权后，那么社会便会自然运作，圣人更无需费神去多

加干涉。因此‚圣人之道，去智与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战国】韩非子，

2000：145）若说最为理想的，就是圣人之治国是无需使用任何智慧或诈术，事

物皆会自行运作。这点无需智慧去治国是乎与之前所述存有冲突，但实则不

然。韩非认为，倘若君王对臣子用智用诈，那么反之亦然。为了避免这情况的

发生，便只能“去智去巧”，这貌似为圣人设置了一个十分低的门槛，是乎不用

任何智慧便可治国。其也是韩非一直强调的世上圣明的人少，所以必须要设定

一套无需有太多智慧执行的制度，只要能依循“法术”且占有“势”，哪怕是平

庸的人，也能治理天下。同时“去智去巧”的要点是，必须要有智和巧，才能

“去”，所以圣人的地位依然是很高的，其一直都是供人参考的榜样，在《韩非

子》中虽然提出不法古，但其中所出现的圣人皆为尧舜、孔子、管仲等人，而

接近韩非时代的并无一人被其称为“圣”。故此，韩非实际上是认同古人的功

绩，他所反对的只是“法古”。圣人在韩非现在的地位仍然很高，至少在其时代

里，并没有一人能被称为圣，所以圣人必定是有莫高的智慧，而非无智，平庸

的人也只能效仿，但很难达至圣人的层次。相较于常人之圣，这更能诠释韩非

“理想”的圣人观，因为韩非十分重视现实效率，所以他为了将“法治”普及

化，所以把门槛放得很低，但观其对圣人的定义，圣人的地位仍然是超然的。 

 《主道》有言‚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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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2000：74）圣人处于虚静时，别人便无法揣测其行动，正如臣子无法

揣测君王的法术。若以君王为例，其用意在于当权者必须要以无欲无念的态

度，也就是“静”，于“暗处”观察臣子的举动，但臣子却对此一无所知。圣人

始终保持神秘，让人们无法知其能耐深浅，这“静”能让圣人起到“神秘化”

乃至“神化”的作用，佐以形名二柄，对世人进行裁断，确立自身无上的地

位。 

同时‚圣人之于万事也，尽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故见必行之道，见必行之道则

明，其从事亦不疑，不疑之谓勇。‛（【战国】韩非子，2000：421）圣人就像母亲

爱孩子一般地爱“法”，从而要设法保护它，并让它远离祸害，进而体会当中的

道理，陈奇猷解释道：‚此节说明人当勇于断事，人君慈于其民，则必勇于变法‛

（【战国】韩非子，2000：421）承如之前所述，因为法治会剥夺当权者的利

益，并且难以被世俗所接受，所以难免会被遭人破坏。因此所谓的“虚静”的

用意，并非老子所言之“处下”、“抱柔”，而是掌握其自然的规律，从而制定合

适宜的法律，但倘若这套法律受到迫害，圣人亦不会坐视不理，而是其对法的

“爱”将转化为“勇”，用以对抗世俗的愚昧，所以韩非之“圣”还是十分积极

的。 

同时，《解老》亦载：‚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

也……圣人得之以成文章……圣人以诛暴则福成。‛（【战国】韩非子，2000：411）

道乃天地万物之规律，理则是具体的法则，韩非认为圣人得道便能规划制度，

除去祸害，所以这“道”在韩非眼中是能被圣人运用的。‚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

矩‛（【战国】韩非子，2000：422）圣人所制定的法，并未无中生有，而是随着

万物的规矩而成的。由此可见，“道”到了韩非手中，变成能被运用的，其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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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法”，从而圣人便能以法为根基以达到“无为而治”。 

然其亦道‚圣人在上则民少欲，民少欲则血气治，而举动理则少祸害。‛（【战

国】韩非子，2000：402）圣人之治是能让人民“少欲”的，因为一切奖赏，皆

在制定的范围之内，人民无法再有私欲去做违法之事，自然就会少欲；同时也

因为惩罚，人民会有所顾忌而不犯罪，也会压抑私欲，进而减少祸害的发生。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圣人在韩非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其更像是一种超越

君王的存在，所以才能成为君王的楷模。韩非未有提及其生活的年代何人为

圣，由此可知到了战国末期，圣人几乎不复见，而韩非心中也有理想化的圣人

形象，也就是“法”的代理人，其要求的是效仿圣人的态度、行为，而非圣人

所推行的制度。虽说《韩非子》是一部君王专制的著作，但追根究底，其最终

目的就是社会和平，就如圣人之治，再无私欲、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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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韩非子》中“圣”于秦之体现 

 

此篇章将专注探讨《韩非子》中“圣”的概念对秦的影响。然而之所以会

选择秦这个时代，因为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十分欣赏韩非的文章至于，所

以其可能会从中吸收了韩非的思想。但秦朝短短十余年便灭国了，而后的汉朝

到了汉武帝时期发生了“罢黜百家”之事，奠定了往后中国思想以儒家为主

流，而法家则就此被融入儒家主流之中，固有“内儒外法”之说，即韩非的影

响，更多是外化，也就是制度、政策上的表现，而非内在修养。虽说韩非几乎

不提内在修养之事，然，所谓“圣”也当属理想化的内在人格培养，但相较于

儒、道的“内心”，韩非子的学说于这一块则显得相当薄弱，故其影响难以长

久，但从秦始皇身上，却能看出韩非“圣”的影子。 

再者，秦朝当时以法家治国理论为基础，设立的制度虽说被往后的朝代传

承了下去，但法家思想某程度上是遭到排斥的。以《韩非子》一书为例，其从

秦代一直流传到唐代都没被怀疑过，而到了宋代，这疑古之风强烈的年代却也

没人怀疑过此书的真伪，仅有程迥怀疑过《初见秦》，认为其出于范雎之手。虽

然程迥最先提出了《韩非子》的真伪问题，但他的说法未必正确，且影响不

大。到了清代考据之风复盛，也没人对《韩非子》的真伪进行考究。22
 

从这疑古考究之风可以得知，《韩非子》或说是法家思想，在中国思想史发

展上并未得到很好的重视，其多是运用在设立政治制度、管理或是治理之上，

于精神层面的建构上，没有丝毫贡献。乃至韩愈等人论道统时，都是以儒家要

主要脉络，所发展的都是儒家的“圣”，从而排斥了法家那过于现实、功利的

                                                 
22 整理自《韩非子导读》。（陈奇猷、张觉，1990：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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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所以关于韩非“圣”观念的影响，最深却最明确者应属秦代。 

正因如此，此章才会着重于秦始皇作为讨论对象，先是讨论秦始皇对于

《韩非子》的接受等问题，看秦始皇是如何吸取韩非之“圣”的，并且将以秦

始皇之言行作为论证，看“圣”之影响体现在何处。 

 

 

第一节 秦始皇对韩非思想之接受 

 

若要讨论秦始皇是否有受韩非的思想所影响，那么先得回顾历史，探讨秦

始皇是如何吸取韩非之学说的。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

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

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

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

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

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汉】司

马迁，1982：2155） 

 

当中提及秦始皇十分喜欢韩非的著作，且记载了其读过《孤愤》、《五蠹》

两篇作品，但这两篇作品应该只属例举，秦王所见必定更多。然而关于秦始皇

是于何时见过这两篇文章，林纬毅曾分析说：‚秦王见到<孤愤>、<五蠹>等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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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之叹应该属于未亲政前当小皇帝时的口气。仰慕之

情中带有冲动的成分，缺乏政治上深思熟虑的智慧。‛（林纬毅，2010：237）其分析

认为秦王是在九年（前 238 年）亲政之前阅读了韩非的这两篇文章。那么秦王

早期对韩非著作的喜爱，在其亲政之后，应当会搜集保存其著作。但从史料文

献上来说，很难去证明秦王是否有看过《韩非子》全书，而且当时所流传的版

本与现今的必然存在着差异。 

韩非的著作至少在司马迁之前已编订成书，不然他何以得知此书“十万余

言”。另，汉景帝时期的韩安国自幼学习《韩非子》，故此可见，韩非著作应已

编撰成书。故此，在秦王时期所见的应该更多。据林纬毅考究，秦代所流通且

被秦王所见的，应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所提及的《孤愤》、《五蠹》、

《内外储》、《说林》、《说难》等；李斯与秦二世对话所引用的《五蠹》、《显

学》；另有《定法》中讨论将商鞅、张仪等人法治之不足，其内容对秦朝是有针

对性的，应为秦王所关心的课题，故秦王应有见此篇；再者，《史记》记载韩安

国向驺田学习《韩非子》曾引用了《备内》和《扬权》中的内容，所以当时流

传的版本应已收录此二篇，且《韩非子》在秦之际被视作官学，应不会被焚书

所毁，故韩安国所见，应为秦代所流传下来的版本。23
 

从以上所述，至少能证明在秦王时期，有九篇韩非的著作是在流传着的。

另林纬毅继而分析道：‚……不论是秦王政在亲政前、或是韩非在秦和死后，甚至统

一天下后读到韩非著作，都可以成为影响秦始皇的治秦思想。因此，《主道》、《八经》、

《人主》、《扬权》、《备内》等，也可能影响秦始皇。‛（林纬毅，2010：242）因此，

共计十二篇韩非的著作，可能对秦始皇起到了影响。 

                                                 
23 整理自《韩非法儒思想传统的历史考察》。（林纬毅，2010：24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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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韩非初见秦始皇 

 

据《史记·韩世家》记载：‚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

因杀之。‛（【汉】司马迁，1982：1877）王安五年（前 234 年），该是韩非出使

秦国之年，而其前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是“存韩”，而此时正是韩非之学说，

最能直接地影响秦始皇的时候。 

首先先得分析秦始皇在未见及见到韩非，前后态度态度的差异。早期秦王

看见韩非的《孤愤》、《五蠹》二篇，说道：‚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汉】

司马迁，1982：2155），可见其对韩非是充满崇拜之意的，但其进见秦王之时，

所呈上的是《存韩》篇，此时秦王的反应则是‚秦王悦之，未信用‛（【汉】司马

迁，1982：2155），秦王得以见韩非是开心的，但其却没有任用韩非。其归根究

底，就是在韩非进见秦王时所呈上的篇章出了问题。 

《孤愤》及《五蠹》对秦王的影响颇深24，就其内容而言，《孤愤》是强调

权臣的祸害，会聚众并迷惑君王，造成法术之士难有用武之地；《五蠹》则是批

评学者、言谈家、带剑者、患御者及商工之民，认为该除去这“五蠹”，而从中

也反映了韩非的历史进化观及法治主张。这两篇文章批评了社会乱象，强调了

法术之士及法治的重要性，其理论也可用于现实。但关于《存韩》篇之前强调

了“灭韩”之确定以及“存韩”的重要性，与之前两篇相比之下，格局及视野

就显得较小，所以秦王看见韩非本人时，可能会觉得失望，因为韩非并未将其

                                                 
24

 于《嬴政青睐<韩非子·孤愤>和<五蠹>的原因——兼论秦始皇对法家思想的接受》有提及：‚总之，这

一切无不是围绕着在《五蠹》基础上阐发的法家思想而实施的国家行为。因此，《五蠹》是被嬴政作为新

王朝的施政纲领使用的。既是施政纲领，就要广泛宣传，大力弘扬，所以不仅李斯，就连秦二世都可以随

口大段引用《五蠹》。而和《五蠹》一起受到嬴政青睐的《孤愤》因为所讲乃是君臣之间的矛盾斗争，更

适合君王自己阅读、揣摩，所以嬴政不会向众人推荐，故而传播就没有《五蠹》那么广泛，在秦国及秦朝

宫廷中知道的人就很少了。‛（杨玲，2013：21）简而言之，乃秦王将《五蠹》的内容大力宣传，并化为实

用；而《孤愤》则留给自己揣摩。由此可见，此二篇影响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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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中最为精髓的部分交给秦王。 

 再者，《抱朴子·广譬》有言：‚贵远而贱近者，常人之用情也; 信耳而疑目

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叹息于韩非之书而想其为人……‛（杨明，1997：348-

349）认为人之通病就是“贵远贱近”，所以韩非才会在进见秦王之后，因李斯

的诬陷，而遭牢狱之灾，最后被迫服毒自杀。 

由此可见，韩非并没很好地把握时机，将其学说推荐给秦王，所以说韩非

并没有在此刻影响秦王。然，于韩非入狱之后，‚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

矣。‛（【汉】司马迁，1982：2155）秦王突然后悔但为时已晚。从而可以发现，

秦王对韩非还是欣赏的，但是他所欣赏的并不是韩非这个“人”，而是韩非的

“学问”。由此也可以证明为何韩非并不在第一时间被秦王重用，因为韩非所呈

上的《存韩》让秦王对这个“人”失望。而且韩非入秦之后便被关进牢狱，其

后无法再与秦王对话，所以关于“见面”这一事，这么短的时间内，毋用说韩

非“圣”，连其“法治”的思想，也无法传达给秦王。但很明显的是，从秦王想

要赦免韩非一事，能证明秦王确实自己发现了韩非学说中精华的部分，从而自

行去吸收韩非的学说。 

除了秦王的视角，其亦可反从韩非的视角出发，看其出使秦国之心态。郑

良树则分析道： 

 

‚就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之下，韩非奉命出使秦国，希望通过游说的方

式，诱使秦国将兵力用到赵国去，让韩国得一苟延残喘的生机。其实，对

才华洋溢、眼光锐利的韩非而言，他肯定知道此次出使任务的艰难和成功

机会的渺茫；他肯定也知道韩国再得一苟延残喘，也无法风发图强，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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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稷于子子孙孙。‛（郑良树，1993：562） 

 

由此可见，韩非其实是抱着十分消极的态度出使秦国的，他的目的并不是

为了宣扬其学说，而是出于单纯的爱国才接受此事。韩非无意推广其学说，也

让秦王无法直接地吸收其中奥妙，所以秦王对韩非学说之用，是出于自己的解

读、理解，或许会有所偏离，但亦无碍去证明韩非的学说是有对秦王造成影响

的。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得知，韩非在秦王对其“圣”的接受，是没起到任何

作用的，是秦王透过最基本的方式，通过文本去了解韩非所倡导的“圣”，再透

过自己的理解，将之引到现实中使用。因此秦王对韩非学说之接受，乃出于自

行的理解，与韩非无直接的关系。 

 

 

第三节 秦始皇的“圣” 

 

之前统计了共有十四篇作品，可能会对秦始皇产生影响。而此节将以其中

所出现的“圣”为主要论点，再借《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的言行相

互印证，从而探讨《韩非子》中的“圣”对其造成了何种影响。 

承如上章所述，《扬权》中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战国】韩非子，2000：137）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一改前朝的宗族分封

制，立君主集权制，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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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

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

‘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

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

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

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汉】司马迁，1982：

236） 

 

始，意指第一；皇，意指大；帝，意指主宰。从秦始皇自立始皇帝三字—

—第一大主宰，可见其野心。他将大权握在手中，认为自己就天下唯一且最高

大的存在，正如“圣人执要”之意。另，《外储说右下》中：‚故吏者，民之本

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战国】韩非子，2000：829）就强调了圣人使

用官僚来达到最好的治理效果，其对秦始皇的影响则在于‚通过对云梦秦简中官

吏考核的分析，可以看到秦统治者坚持以法治国：一是坚决依法从德、能、绩等方面

对官吏进行考核；二是坚决按照考核结果，对官吏进行奖优惩劣。‛（李金鲜，

2013:48）早在秦代就已设立了完整且严谨的官僚体系，可见秦始皇对官吏的重

视，其明白‚是以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战国】韩非子，2000：829）

哪怕自己是最高且唯一的存在，也无法处理天下所有事情，所以十分重视官僚

体系的建构。 

再者，《五蠹》载：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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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

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

王资而承敌国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战国】韩非子，2000:：1111-1112） 

 

当中所提及的不效仿先王凡事都依循法治、有功者赏等，都是韩非所塑造

的圣人形象，其中总结能做到这些事的圣人“超五帝、侔三王者”。然而《秦始

皇本纪》李斯曾道：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

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

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

学习法令辟禁。 ……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汉】司马迁，1982：254-255） 

 

虽然这段话出自李斯之口，用以奉承秦始皇，但其内容和《五蠹》篇十分

接近，都是认为如若奉行法令，百姓为求功，自然会为自己卖命，并且都是

“以吏为师”。同时，司马迁也评秦始皇道：‚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

王……‛（【汉】司马迁，1982：276），其表达了秦始皇其实早已认为自己已是

圣人，因为他十分推崇法令，并且重用管理，所以他才会认为三皇五帝皆不能

让他效仿，自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存在。由此可见，韩非的“圣”

观念对其影响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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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显学》载：‚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

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战国】韩非子，2000：

1141-1142）因为治理法度的明确，圣人能够使人不敢犯罪，强调了法的重要。

《秦始皇本纪》中亦多次提及秦王立碑歌颂自己立法、执法、扬法等事，从而

使得天下太平。虽然这是秦始皇的自我观点，但其是乎已认为自己已是至圣，

为天下最聪明的人。同时，《显学》亦有载：‚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

师用。‛（【战国】韩非子，2000：1147）当中不断提及韩非的观念里，绝大部分

人都是愚昧的，其世俗浅见不足以听取。反观秦始皇，其在等上地位之后，将

人民都更名为“黔首”，虽然里面包含了法治底下，除君王外，人人皆平等的观

念，但秦始皇这一举动能解释为，他认为世人都一样，而自己则是唯一的，所

以世人的声音不足以听取。这点反映在秦始皇称帝前后，他在称帝前懂得忍辱

且虚心请教，但在其称帝之后便显得高傲自大不再听取别人的意见，就如同

“为民知之不足师用”一般。 

同时，秦王登之罘刻石歌颂自己的功德时，有此几句： 

 

‚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 

‚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 

‚常务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 

‚群臣嘉德，袛咏圣烈，请刻之罘。‛（【汉】司马迁，1982：249-250） 

 

尽管刻石之文字，有美化之意，但其中所述：秦王称自己为“大圣”；其所

行之法谓“圣法”；人民都依循自己的“圣治”；自己的功德为“圣烈”等。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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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断地强调“圣”，而韩非又常提“圣人之治”、“圣人之法国”，从中亦能看

出，秦王很可能是受了韩非的影响，而在达成这一些“治”、“法”之时，才会

认为、并且称呼自己为“圣”。 

以上所述，能看出秦始皇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韩非的“圣”观念影响，但秦

王却按自己的理解，扭曲了韩非的思想，发挥过度从而变得骄傲自大。就如韩

非推崇不法古的，是表明圣人懂得判断局势，从而制定合适宜的“法制”，但亦

秦王却将之推至极端，认为自己早已超越三皇五帝，世上只有自己能给别人作

为榜样。然而韩非的“圣”之所以不法古，只是因为古法不合时宜，并非自己

成为圣人去创造法治，因为法早已存在于自然当中，圣人只是去发现再加以运

用而已。同时，韩非拒绝“人心”于法治上的作用，认为圣人不应该按喜怒来

定赏罚。但秦王“执要”后，集权于自己身上，然后就不断以私欲行事。 

因此，秦王可能按自己的意志，去理解了韩非“圣”的概念，但其却有所

扭曲。虽然秦王不能完全代表着韩非“圣”，但其却将韩非“圣”概念的某些部

分，具体地实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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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先秦诸子人人造“圣”，儒、道之圣讨论得最为热闹，然，韩非思想中的

“圣”，却一直都被人所忽略。这是因为韩非的学说过于现实、功利，对于这种

精神层面上的人格培养，并未深入发挥。从以上所述，不难发现韩非“圣”之

特色，即其“圣”是以法，为主要核心，但并不代表圣人高于“法”，而是圣人

是清楚的理解何谓法治之核心，故能将“法”普及于世。 

再者，韩非之“圣”并无圣人光环，际遇都与常人无异。他们都是活于现

实中的“法术之士”，但韩非之“圣”不全然是现实的存在，他是以现实为基

础，从而构造出理想之“圣”，即将“圣”的门槛放得很高，圣人懂得观局势进

而通权达变；睿智却不显露，不强调以“智”治国，而是坚守“法治”为原

则，摒除人心的作用；圣人观“道”以制“法”，按照自然规律去治理社会。 

同时，韩非之圣，不应于君王画上等号。其因君王由中人之资的人即可担

任，但能带来盛世者，必属圣人担任的君王不可。故，圣人可以君，但君未必

是圣。然而韩非认为圣人数量十分稀少，不可能单纯等待圣人出世来治国，所

以他又设计了一套能用于中人之资的君王的“君主集权”的“法治”系统。这

就是为何在韩非的描述里会出现在现实社会中，圣人依然要臣服于君权之下。

韩非所意识到的现实情况，和其理想中的世界其实并无违背，现实与理想实为

一体，从韩非所论述的“圣”，亦能看出其的理想世界： 

 

‚在《韩非子》中，人们甚至还能找到终极的普世乌托邦的轮廓，它们超越

了法家较为直接的现实目标。一旦人们能使具备了合理性的国家的法律和方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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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到人民的习惯中，那些陈旧的以‘自私行为’的信念为基础的不良态度就将消

失殆尽。‛（【美】史华兹，2003：353） 

 

哪怕韩非再注重现实功利，其必定也会有一幅“理想国”的蓝图的，但韩

非却以现实之“法”为外衣来包裹住其中的“理想国”。其因韩非拒绝虚谈，所

以他并没对其虚构的蓝图多加着墨，而是不断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但归本

溯源，韩非拼命地强调“君权”、“专制”，不就是为了能以其来达至天下太平。 

关于秦王之事，他是接受了韩非之学说，但秦王所学习的对象，并不是从

韩非这个“人”的身上所学回来的，而且通过阅读韩非的作品，再按自己的理

解去实行的。同时秦王言行中也不知觉地对应上了韩非“圣”的概念，就如他

认为自己“功过五帝，地广三王”，都与韩非所述的，依循圣人之道，便是“超

五帝，侔三王者”等事，秦王将韩非之“圣”转化到了自己的身上，但秦王毕

竟是按自己的理解去解读韩非的学说的，故其所表现出的“圣”亦有所偏差。 

如若言及本论文不完善之处，乃是本论文碍于篇幅与时间的限制，无法按

韩非“圣”的类别进行详谈，而是选择了整理重构的方式，去分析韩非的圣人

观。再者，如若言及本论文往后发展的部分，就是拿韩非之“圣”与其他诸子

之“圣”作比较，看其异同、继承、革新之处，并且也可以尝试以韩非之

“圣”，去分析其之所以产生的原因。 

简而言之，韩非之“圣”就是“法”的代表，从“圣”的探讨，能更直接

地看见韩非思想的核心，就是一切以大局为重，不要以私欲治国，并且没有最

好的“法治”，一切都得顺应自然局势，因时制宜，从而无灾祸、达至天下太平

的理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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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大类 篇章 原文 提要 

处静自律 《扬权》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

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

以之。 

掌握权力。 

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

事自定。不见其采，下故素正。

因而任之，使自事之。 

辅 以 形 名 之

术，处静观察

而治。 

谨修所事，待命于天。毋失其

要，乃为圣人。 

辅 以 形 名 之

术 ， 掌 握 权

力。 

圣人之道，去智与巧，智巧不

去，难以为常。 

不用智谋与巧

诈。 

若地若天，孰疏孰亲？能象天

地，是谓圣人。 

公正无私。 

《解老》 圣人在上则民少欲，民少欲則血

气治，而举动理则少祸害。 

以 道 治 理 天

下 ， 无 人 犯

法。 

民犯法令之谓民伤上，上刑戮民

之谓上伤民；民不犯法则上亦不

行刑，上不行刑之谓上不伤人；

故曰：“圣人亦不伤民。” 

天下无犯罪、

祸害之事 

是以圣人不引五色，不淫于声

乐，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 

去除欲望。 

是以智士俭用其财则家富，圣人

爱宝其神则精盛，人君重战其卒

则民众。 

“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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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圣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

虚，则不忧矣。 

知足自律。 

至圣人不然，一建其趋舍，虽见

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谓不

拔。 

知足自律。 

 

 

自然无为 《解老》 众人不肯问知听能，而圣人强以

其祸败适之，则怨。众人多而圣

人寡，寡之不胜众，数也。今举

动而与天下之为雠，非全身长生

之道也，是以行轨节而举之也。 

遵 循 自 然 规

律，但却被世

俗憎恨。 

圣人之用神也静，静则少费，少

费之谓啬。 

节俭；遵循自

然规律。 

圣人虽未见祸患之形，虚无服从

于道理，以称蚤服。 

遵 循 自 然 规

律。 

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

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

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

之以端其行，四时得之以御其变

气，轩辕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

之与天地统，圣人得之以成文

章。 

得道以规定制

度。 

譬之若剑戟，愚人以行忿则祸

生，圣人以诛暴则福成。 

得道以除去祸

害。 

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

功以处见其形，故曰：“无状之

状，无物之象。” 

通过推测而知

“道”。 

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 通 晓 道 的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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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曰道，然而可论，故曰：「道之

可道，非常道也。」 

律。 

是以圣人爱精神而贵处静。 节俭；遵循自

然规律。 

此非独谓野处之军也，圣人之游

世也无害人之心，无害人之心则

必无人害，无人害则不备人。 

己不犯人，人

亦不犯己 

圣人之于万事也，尽如慈母之为

弱子虑也，故见必行之道，见必

行之道则明，其从事亦不疑，不

疑之谓勇。不疑生于慈，故曰：

“慈故能勇。” 

笃信“道”。 

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故曰：

“不敢为天下先。” 

遵 循 自 然 规

律。 

 

 

重法重制 《奸劫弑臣》 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

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

参验而审言辞。 

不 与 世 俗 同

流，辅以形名

之术。 

从是观之，则圣人之治国也，固

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

人之以爱为我也。 

以 法 达 到 专

制。 

 

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

于道德。 

不 与 世 俗 同

流，却顺应道

德。 

而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

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 

明确地执行赏

罚。 

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

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

设立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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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奸。 

《守道》 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

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

法。 

实行赏罚，扬

善抑恶。 

《用人》 故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

怒，故圣人极；有刑法而死，无

螫毒，故奸人服。 

符合法制的赏

罚。 

《 外 储 说 右

下》 

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

治吏不治民。 

重 视 官 僚 制

度。 

是以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

事。 

以法御众。 

椎锻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

以矫不直也，圣人之为法也，所

以平不夷矫不直也。 

设立法制。 

《功名》 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而

位不载于世，则功不立，名不

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众人助

之以力，近者结之以成，远者誉

之以名，尊者载之以势。 

尧、舜；“势”

的重要性。 

《诡使》 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

利，二曰威，三曰名。 

治国之道。 

《六反》 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

着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

则民用。 

制定法规、实

行赏罚。 

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

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 

重法治、弃仁

爱。 

《八说》 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

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

必详事。 

普及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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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蠹》 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

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

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

于事。 

因时制法。 

《显学》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

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 

以法抑恶。 

《心度》 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

欲，期于利民而已。 

制度重民之利

益、非欲望。 

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

与能变。 

因时制法。 

 

 

御臣之术 《说疑》 此十二人者，或伏死于窟穴，或

槁死于草木，或饥饿于山谷，或

沉溺于水泉。有民如此，先古圣

王皆不能臣，当今之世，将安用

之？ 

不任用不重名

利、不畏刑罚

的臣子。 

如此臣者，先古圣王皆不能忍

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 

不任用侮辱自

己的臣子。 

如此臣者，唯圣王智主能禁之，

若夫昏乱之君，能见之乎？ 

识破结党营私

的臣子。 

有臣如此，虽当圣王尚恐夺之，

而况昏乱之君，其能无失乎？有

臣如此者，皆身死国亡，为天下

笑。 

防备阿谀奉承

的臣子。 

故曰，谄谀之臣，唯圣王知之，

而乱主近之，故至身死国亡。 

识破阿谀奉承

的臣子。 

圣王明君则不然，内举不避亲，

外举不避雠。 

为能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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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

而忧世不甚于此矣。 

知人善用。 

故曰：人臣有五奸，而主不知

也。为人臣者，有侈用财货赂以

取誉者，有务庆赏赐予以移众

者，有务朋党徇智尊士以擅逞

者，有务解免赦罪狱以事威者，

有务奉下直曲、怪言伟服瑰称、

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

疑也，而圣主之所禁也。去此五

者，则噪诈之人不敢北面谈立，

文言多、实行寡、而不当法者不

敢诬情以谈说。是以群臣居则修

身，动则任力，非上之令、不敢

擅作疾言诬事，此圣王之所以牧

臣下也。彼圣主明君，不适疑物

以窥其臣也。见疑物而无反者，

天下鲜矣。 

去除奸臣，从

而更有效地统

治众臣。 

 

 

洞鉴古今 《奸劫弑臣》 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

蚁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

而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

治乱之情也。 

看清局势，深

知 法 的 重 要

性。 

《南面》 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

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

而已。 

通权达变。 

《喻老》 此言智周乎远，则所遗在近也，

是以圣人无常行也。 

头尾兼顾、洞

悉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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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储 说 左

上》 

故墨子为木鸢，讴癸筑武宫。夫

药酒用言，明君圣主之以独知

也。 

洞悉事物之利

益。 

《八说》 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

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

之轨，非圣人之治也。故智者不

乘推车，圣人不行推政也。 

不法古。 

先圣有言曰：“规有摩，而水有

波，我欲更之，无奈之何！”此通

权之言也。是以说有必立而旷于

实者，言有辞拙而急于用者，故

圣人不求无害之言，而务无易之

事。 

通权达变；务

实。 

《五蠹》 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

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

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

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通权达变。 

 

 

观察入微 《喻老》 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

曰：圣人蚤从事焉。 

见微知萌。 

《说林上》 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

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见微知萌。 

《说林下》 故曰：“崇侯、恶来知心而不知

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

圣人其备矣。 

知君知政。 

《观行》 時有满虚，事有利害，物有生

死，人主为三者发喜怒之色，则

金石之士离心焉。圣贤之撲浅深

知 人 主 之 深

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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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六反》 故先圣有谚曰：“不踬于山，而踬

于垤。”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

小、故人易之也。 

警惕别在小事

上犯错。 

 

 

怀才不遇 《难言》 上古有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

夫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

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

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故

曰以至智说至圣，未必至而见

受，伊尹说汤是也；以智说愚必

不听，文王说纣是也。 

商汤；智者之

见未必受用。 

且至言忤于耳而倒于心，非贤圣

莫能听，愿大王熟察之也。 

忠言逆耳。 

《说难》 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皆所以

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

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如此

其污也。 

伊 尹 、 百 里

奚；卑身以求

进用。 

《说林上》 以管仲之圣，而隰朋之智，至其

所不知，不难师于老马与蚁，今

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之智，

不亦过乎。 

管仲；虚心学

习。 

《说林下》 以管仲之圣而待鲍叔之助，此鄙

谚所谓“虏自卖裘而不售，士自

誉辩而不信”者也。 

管仲；需要他

人协助。 

《安危》 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以刀刺

骨；圣人之救危国也，以忠拂

耳。刺骨，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

伍子胥；忠言

逆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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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

国。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

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尽

巧；拂耳，则子胥不失；寿安之

術也。病而不忍痛，则失扁鵲之

巧；危而不拂耳，則失圣人之

意。如此，长利不远垂，功名不

久立。 

《 外 储 说 右

上》 

今人主之于治亦然，非不知有苦

则安；欲治其国，非如是不能听

圣知而诛乱臣。 

忠言逆耳 

 

 

难避祸害 《难言》 然则虽贤圣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

何也？则愚者难说也，故君子不

少也。 

遭受祸害。 

《奸劫弑臣》 君臣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亲

也，而群臣之毁言非特一妾之口

也，何怪夫贤圣之戮死哉！ 

遭人诋毁。 

 

 

攻瑕索垢 《难一》 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

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

也。舜其信仁乎！乃躬借处苦而

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

乎！”„„“然则仲尼之圣尧奈

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

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

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

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

孔子；其推崇

德化；韩非反

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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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

可两得也。„„” 

《诡使》 先为人而后自为，类名号，言，

泛爱天下，谓之圣。 

批 评 儒 之 泛

爱 、 墨 之 兼

爱。 

上有私惠，下有私欲，圣智成

群，造言作辞，以非法措于上。 

反讽批评。 

《八说》 今学者之言也，不务本作而好末

事，知道虚圣以说民，此劝饭之

说。 

不切实际。 

《五蠹》 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

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

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

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

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

者一人。 

孔子；论其仁

义服众的效率

太低。 

 

 

他人之言 《十过》 张孟谈曰：“臣闻圣人之治，藏于

臣不藏于府库，务修其教不治城

郭……” 

他 人 口 中 之

圣。 

由余出，公乃召内史廖而告之，

曰：「寡人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

忧也。今由余，圣人也，寡人患

之，吾将奈何？」 

他 人 口 中 之

圣。 

《内储说下》 群臣谏曰：“以王之贤圣与国之资

厚，愿荆王之贤人。王何不深知

之而阴有之，荆以为外用也，则

必诛之。” 

形容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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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储 说 左

上》 

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

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

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 

形容墨子推行

的学说。 

 

《 外 储 说 右

下》 

造父过而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

亦然矣。夫赏所以劝之而毁存

焉，罚所以禁之而誉加焉，民中

立而不知所由，此亦圣人之所为

泣也。” 

形容没有法制

会令人无所适

从。 

今人主以其清洁也进之，以其不

适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誉

之，以其不听从也废之，民惧，

中立而不知所由，此圣人之所为

泣也。 

形容没有法制

会令人无所适

从。 

《问田》 徐渠问田鸠曰：“臣闻智士不袭下

而遇君，圣人不见功而接上。令

阳成义渠，明将也，而措于毛

伯；公孙亶回，圣相也，而关于

州部；何哉？” 

形容逐级提拔

任 人 的 重 要

性。 

《说疑》 曰：“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非长

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构党

与，聚巷族，逼上弑君而求其利

也。” 

被奸臣误导、

扭曲的“圣”。 

 

 

其他 《主道》 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

能解也。 

形 容 至 高 无

上。 

《说难》 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

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

察。 

形容晋国重视

绕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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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老》 众人虽贰，圣人之复恭敬尽手足

之礼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

之。” 

重视礼节。 

《喻老》 故曰：“圣人之不病也，以其不

病，是以无病也。” 

正面思考。 

《 外 储 说 右

上》 

今为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语，是犹

无当之玉卮也，虽有圣智，莫尽

其术，为其漏也 

形容智慧。 

《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

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

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

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有巢氏。 

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

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

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

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燧人氏。 

《显学》 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

师用。 

学习圣人的智

慧。 

    

表（一）：《韩非子》中“圣”的分类 

 


